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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66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李碧花、刘光全、石美丽、李喆、郑惠萍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增加我市景区卫生间数量及卫生间卫生管理制度的建议”的提案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。
一、关于加大公共厕所的建设力度 

目前，天鹅号游船附近飞渡广场、天鹅湖观景台附近、天鹅湖树林式停车场内、网红大桥等游客密集的地方均已设置了公厕，平时能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。但在旅游旺季有时会出现入厕游客多现象，我们会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资金，增加公厕数量。
关于提高公共厕所的管理水平

一是分解任务。加强园区公厕环境卫生管理，层层进行任务分解，要求各标段严格按照单位卫生管理制度进行管理，公厕全天开放，保洁人员不能出现空岗断档现象，保证公厕干净整洁。二是加大督查力度，每天由生产科、卫生班工作人员共同对园区公厕卫生情况，进行跟踪督查，督查发现问题后立即通知保洁人员，及时整改。三是加大基础设施维修。提高公厕设施设备巡查检查频次，发现问题及时维修，及时规避卫生间停水或卫生间通水不利的障碍问题，给游客一个干净、整洁、有序、舒适的入厕环境。
下一步，我们将针对您们提出的提案，结合天鹅湖湿地公园实际，完善管理制度，采取科学合理运行模式，努力提升服务质量，发挥旅游龙头作用，大力推动我市旅游业发展。

感谢您们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2024年6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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